沈阳市应急管理局关于隧道内覆盖沈阳应急广播信号提案（第0431号）的答复

曹丹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隧道内覆盖沈阳应急广播信号的建议我们收悉，首先我们代表应急管理和广电部门对您对我市应急广播事业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2016年，沈阳广播电视台FM98.6频道正式被沈阳市政府授予“沈阳应急广播”，成为“辽沈第一应急广播”，覆盖全市区辖区，是全市收听率第一的广播媒体。在多次应对特殊天气、应急救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得到市委市政府的充分肯定。但目前确实存在隧道内，听沈阳应急广播出现语音不清晰、稳定性差、传输距离受限等问题。无法实现紧急实时喊话，不利于广播系统的灵活应用，造成应急处理效率的低下和资源的浪费。
针对您所提出的问题，市应急管理局和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高度重视，文广局了解省广电局建设应急广播系统的推进情况，并对大连市应急广播建设情况进行了调研，具体情况说明如下：
经过多年的实践探索，应急广播被写进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纲要，其重要性愈发凸显。在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部分明确提出“完善应急广播体系”。《沈阳市“十四五”应急体系规划》中也明确“拓展预警信息发布渠道和手段，充分利用融媒体平台，整合应急广播、社区应急宣传屏、街路广告屏、地铁和公交移动视频端、应急广播等传统手段与微信、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资源，及时推送气象信息、预警信息、避险常识和安全提示，提升预警信息发布覆盖率和时效性。”
为进一步发挥应急广播在应急管理工作中的作用，建好管好用好应急广播，提升应急管理能力，国家广电总局、应急管理部2020年12月出台《关于进一步发挥应急广播在应急管理中作用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不断提升应急信息精准传播能力和水平；2021年6月出台《应急广播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提出加快应急广播体系建设，提高应急广播服务效能。
近年来，在《意见》和《办法》指导下，各地积极推进地方应急广播体系建设，一些省份已率先探索建立较为完善的应急广播系统。《办法》指出，要有效发挥应急广播“最后一公里”传播优势，提升应急广播发布的科学性、精准性、有效性。
据广电部门了解，我市应急广播建设由广电部门主导，全省统筹规划建设。2019年，省广电局启动辽宁省县级应急广播体系建设，2020年底，完成10个符合国家标准的县级应急广播示范点。按照省广电局《辽宁省“十四五”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发展规划》工作安排，“十四五”期间，推进全省应急广播体系建设,建设完成省级应急广播前端平台和省级机动应急广播系统，指导各市推进市级应急广播平台建设，持续推进县级应急广播覆盖网建设，初步建成省、市、县三级应急广播体系，力争实现全省应急广播全覆盖，向全省城乡居民提供灾害预警、政务信息发布、政策宣讲服务,提升公共服务保障能力，发挥应急广播在政策宣传、社会动员、风险预警、应急救灾等方面的作用。
据广电部门调研了解，省内同类城市大连市尚未开展应急广播体系建设。通过大连市各界人士呼吁，市政府将隧道广播建设纳入民生工程，由大连市广电局申请市财政资金对市内两条隧道进行隧道广播建设。项目建成后，市内两条隧道将可接收到中央两套、省四套及大连市六套广播节目。此系统目前仅可对调频广播信号进行转发，待后续省广电局组织建设市级应急广播系统时，可将应急广播信号接入此系统，达到应急广播目的。
结合您提案中提出的建议，在工作实践中我们也体会到，要实现应急广播公共服务的目标，必须打破机制壁垒，让应急信息以最快速度直达公众身边。现阶段应急广播工作面临的问题需要在实践探索中不断摸索解决方案，而这样的探索实践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正如目前应急广播的体系架构为国家、省、市、县四级贯通的体系，进行超大城市或大城市的应急广播系统建设时，应当充分利用新技术，整合数据资源，构建互联互通、信息共享的城市应急广播平台，为城市的快速、可持续发展提供科技支撑，充分利用广播电视网络，力争实现网络的无死角覆盖。
再次感谢您对应急广播体系建设的重视和关心，并希望您继续对我们的应急管理、应急广播、防灾减灾等工作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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